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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以下简称制动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术

要求、制动装置要求、试验、标识及质量保证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线路采用F型导轨的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的设计、制造、试验与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运营速度为120km/h及以下的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 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2017，IEC 60529：2013，IDT) 

GB/T 4549.3  铁道车辆词汇 第3部分：制动装置 

GB/T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T 14039  液压传动油液 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2156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设备(GB/T 24338.4—2009，IEC 

62236-3-2：2003，MOD) 

GB/T 25119  轨道车辆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CJJ/T 262  中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 

CJ/T 375  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CJ/T 413  中低速磁浮交通轨排通用技术条件 

ISO 3744  声学—利用声压确定噪声源声功率级—用反射平面上方在本质上是自由场的工程方法 

ISO 8573-1  压缩空气-第1部分：污染物和纯度等级 

EN 13452-1  铁路设施-制动 公共运输制动系统 第1部分：性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4549.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常用制动  service brak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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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列车运行速度或使列车在预定地点停车的制动。 

[GB/T 4549.3，定义2.7 ] 

3.2  

快速制动  fast brake 

使列车迅速减速的一种制动方式，其制动方式与常用制动控制方式相同。 

3.3  

保持制动  holding brake 

列车自动或人工施加的一种防止在一定时间内发生溜逸的制动方式。 

3.4  

紧急制动  emergency brake application 

使列车迅速减速并达到在最短距离内紧急停车的制动。 

[GB/T 4549.3，定义2.8 ] 

3.5  

电制动  electro-dynamic brake（ED brake）引用国标 

牵引电机在列车制动时作为发电机使用，将列车动能转化为电能的制动方式。 

当电能被反馈至电阻器时，称为电阻制动； 

当电能被反馈至供电电网时，称为再生制动。 

3.6  

电空制动  electro-pneumatic brake（EP brake） 

电控空气制动方式。 

[EN 13452-1，定义3.3.2.2 ] 

3.7  

电空混合制动  blending brake of EP brake and ED brake 

电制动和空气制动相互配合以达到要求的减速度水平的制动方式。 

3.8  

电液制动 electro-hydraulic brake（EH brake） 

电控液压制动方式。 

3.9  

电液混合制动  blending brake of EH brake and ED br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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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制动和电液制动相互配合以达到要求的减速度水平的制动方式。 

3.10  

瞬时减速度  instantaneous deceleration 

制动期间列车速度对时间的一阶导数的绝对值。 

[EN 13452-1：2003，定义3.7.1] 

3.11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从制动指令发出到达到目标制动缸压力的90%的时间。 

响应时间为延迟时间与建立时间之和。 

[EN 13452-1：2003，定义3.6.3] 

3.12  

平均减速度  average deceleration 

从列车制动指令发出直至停车，整个过程制动初速的平方与2倍的制动距离之比。 

3.13  

制动距离  stopping distance 

从列车制动指令发出开始，直至停车所经过的距离。 

3.14  

冲动限制  jerk limit 

制动过程中对制动减速度的变化率进行控制，以满足旅客舒适度的要求。 

3.15  

空车载重  vehicle empty load（AW0） 

车辆在装备完整且无乘客的重量，称为空车载重，称为AW0。 

3.16  

定员载重  vehicle normal load（AW2） 

车辆在客室座席满员、站席乘客达到每平米6人时的车辆重量，称为定员载重，简称AW2。 

3.17  

超员载重  vehicle over load（AW3） 

车辆在客室座席满员，站席乘客达到每平米9人时的重量，称为超员载重，简称A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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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按每位乘客的平均质量为60kg考虑。如有例外，由用户特别说明。 

注2：站席乘客所占用的面积为有效空余地板面积。有效空余地板面积是指地板总面积减去座椅垂 

     向投影面积和投影面积前250mm内高度不低于1800mm的面积。 

[ GB/T 50157，表4.1.5注 ] 

4 使用条件 

制动系统使用环境条件应满足CJ/T 375的要求，具体如下： 

a)  正常工作海拔不超过1200m； 

b)  环境温度在-25℃～+40℃之间； 

c)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 

d)  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的侵袭及车辆清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e)  因各城市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气候条件的差异，用户与制造商可在合同中另外规定使用环境条

件。 

5 一般规定 

5.1 一般要求  

5.1.1 制动系统应按照“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进行设计。 

5.1.2 制动系统采用电-空或电-液混合制动模式，应充分发挥电制动作用，只有当电制动力不足时才

使用空气制动或液压制动。 

5.1.3 制动系统应采用微机控制的直通式空气制动或液压制动系统。 

5.1.4 基础制动装置应采用液压制动方式。 

5.1.5 制动系统应具备电制动和空气（或液压）制动方式。空气（或液压）制动应具备相对独立的制

动能力，在牵引供电中断或电制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空气（或液压）制动，应能保证列车安全停车。 

5.1.6 制动系统具有常用制动、保持制动、快速制动、紧急制动的功能。 

5.1.7 紧急制动采用纯空气（或液压）制动。 

5.1.8 常用制动、快速制动、紧急制动（空气）应具有根据车辆载荷自动调节制动力大小的功能，车

辆载荷信号来自空气弹簧压力。 

5.1.9 制动系统具有保证运行安全的列车减速或停车能力，应满足列车在规定条件下制动距离的要求。 

5.1.10 制动系统总风压力正常工作压力范围宜在 850KPa～1000KPa，最高工作压力不大于 1000KPa。 

5.1.11 液压制动系统正常工作压力范围宜在 10MPa～12MPa，最高工作压力不大于 12MPa。 

5.1.12 液压油清洁度等级不低于 GB/T 14039标准中的 22/15 级才可以注入油箱。 

5.1.13 制动系统应保证与车辆之间接口、功能的匹配，并避免相互干扰。 

5.1.14 制动系统应采用模块化设计，并具有互换性。 

5.1.15 每辆车至少应配置一套制动控制装置，任何车辆的制动控制装置故障不应导致其他制动控制装

置的制动功能。 

5.1.16 列车总风管（缸）空气压力应设有压力开关。 

5.1.17 制动控制系统应具有网络总线接口。 

5.1.18 电制动和空气（或液压）制动均可由车载 ATO控制或人工操纵司控器控制且 ATP可发出超速制

动指令使列车施加最大常用制动或紧急制动。 

5.1.19 每辆车客室内应设有制动强迫缓解装置，用于本车制动的强迫缓解或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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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 制动系统应具有诊断和故障记录功能。 

5.1.21 制动系统管路优先采用不锈钢材质、阀类部件的阀体及盖类零件应优先采用铝合金材质。 

5.1.22 车体外部安装制动设备，应满足防护等级 GB/T 4208 中 IP55的要求。 

5.1.23 制动系统技术条件，应符合 CJ/T 375 标准中的规定。 

5.2 性能要求 

5.2.1 常用制动 

5.2.1.1 平均减速度 

在AW0～AW3载荷情况下，在平直干燥轨道上，列车从最高运行速度到停车，常用制动平均减速度不

低于1.1m/s
2
。 

5.2.1.2 常用制动的制动缸压力应采用闭环控制，空气制动压力偏差不超过±0.01 MPa，液压制动压

力偏差不超过±0.2 MPa。 

5.2.1.3 列车正常运行时，制动系统根据司机制动指令手柄、列控车载设备等给出的制动指令进行制

动的施加和缓解。 

5.2.1.4 电制动和空气（或液压）制动的转换应平稳。 

5.2.2 快速制动 

快速制动控制方式和常用制动相同。在平直干燥轨道上，列车从最高运行速度到停车，平均减速度

不低于1.3m/s
2
。 

5.2.3 紧急制动 

5.2.3.1 紧急制动响应时间不大于 1.7s。 

5.2.3.2 AW3 载荷情况下，在干燥平直轨道上，列车从最高运行速度到停车，紧急制动平均减速度不

低于 1.3 m/s
2
。 

5.2.3.3 紧急制动应不受电子制动控制单元的影响，实际输出的空气制动缸压力偏差不超过±

0.02MPa，液压制动压力偏差不超过±0.4 MPa。 

5.2.3.4 紧急制动通过独立的安全环路实施，紧急制动安全环路应采用失电控制的制动形式。 

5.2.4 保持制动 

具有保持制动功能的磁浮列车，保持制动应具有随车辆载重变化自动调整制动力功能，保持制动应

满足在线路最大坡度、最大载荷的情况下，列车不会发生溜逸。 

5.2.5 冲动限制 

制动系统的冲动限制应满足旅客舒适性的要求。常用制动纵向冲击率应不大于0.75m/s
3
；紧急制动

不受此限制。 

5.2.6 制动系统的气密性应满足，正常工作压力下，总风管路系统的压力值在 5min 内下降不应超过

10KPa；制动系统在缓解状态下，系统的压力值在 5min内下降不应超过 15KPa；制动系统在紧急制动状

态下，系统的压力值在 5min内下降不应超过 20KPa。  

5.2.7 储风缸的容积应满足在 AW3 载重状态下，风源系统停止工作压后，且储风缸处于最小正常工作

压力时，应能保证列车施加 3次紧急制动的用风量。 

5.2.8 液压系统的密封性应满足，在系统最大工作压力作用下保压 5min，不得出现泄漏。 

5.2.9 液压制动系统应配备蓄能器，蓄能器容积应满足液压制动控制单元中电机停止后，列车施加至

少 3次紧急制动的要求。 

6 制动装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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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风源系统 

6.1.1 风源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干燥器、安全阀等部件。  

6.1.2 风源系统应可靠地向列车用风系统提供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空压机组最终出口空气的质量应

不低于 ISO 8573-1中的 3-3-3等级或满足用户的特殊环境要求。 

6.1.3 干燥器的能力，应与系统排量相匹配。 

6.1.4 列车的空压机组经列车总风管相连通，供风能力应满足编组列车各种工况的用风需求。 

6.1.5 当列车有一台空压机组故障时，另一台空压机组应能保证列车正常运营。 

6.1.6 风源装置的噪声应按照 ISO 3744的要求，在试验台上，距离风源装置 1米处声压级噪声值≤75dB。 
6.1.7 风源系统供风能力从总风压力为零充风到最高工作压力的充风时间≤15min。 

6.2 制动控制装置 

6.2.1 制动控制装置宜采用集成设计，易于部件或模块更换。 

6.2.2 电子制动控制装置应符合 GB/T 25119 规定的技术要求。 

6.3 增压缸 

6.3.1 增压缸的容量应满足制动夹钳用油量要求。 

6.4 蓄能器 

6.4.1 液压制动系统应配置有蓄能器，蓄能器宜采用隔膜式。 

6.5 制动夹钳 

6.5.1 制动夹钳装置应包括制动夹钳、闸片、制动拉杆等部件。 

6.5.2 制动夹钳动作应灵活、无卡滞。 

6.5.3 闸片摩擦系数应考虑线路 F型导轨防腐涂装的要求，应参考 CJ/T 413 标准中的规定。 

6.5.4 制动夹钳的线路通过性能，应参考 CJJ/T 262 标准中 7.4.4 的规定。 

6.5.5 制动夹钳的绝缘性能，应参考 CJJ/T 262 标准中 7.1.4的规定。 

6.5.6 制动夹钳应能适应车辆在起浮和降落过程的垂向位移变化。 

6.5.7 闸片应满足列车各种运营工况的要求，闸片温升应不超过材料许用温度。 

6.5.8 闸片作用时不应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 

6.5.9 制动夹钳单元定型时应进行常用制动 1×10
6
次疲劳试验。 

7 试验 

7.1 试验分类 

7.1.1 试验分类介绍 

试验分为以下三类：  

a）型式试验； 

b）例行试验； 

c）研究试验。 

制动系统和部件均应进行上述的相关类别的试验（见7.3试验项目）。制动系统部件试验是指制动

系统制造商交付制动产品前完成的试验，制动系统试验是指制动系统装车后进行的整车系统试验。 

进行型式试验和例行试验时，制动系统和部件应功能正常，性能不应超出其极限规定。 



T/CAMET XXXXX—201X 

7 

7.2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应在符合设计和制造要求的一套系统及产品上进行。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制动部件型式试验： 

a）新设计制造的制动部件；  

b）批量生产的制动部件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其性能、结构、材料等有较大改变的； 

c）制造厂改变时的制动部件；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整车制动系统型式试验： 

a）新型制动系统； 

b）制动系统应用于新型车辆； 

c）批量生产的制动系统发生重大变化。 

7.2.1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用于验证部件和系统性能与型式试验结果的一致性，应对所有的制动系统和部件进行例行

试验。 

7.2.2 研究试验 

研究试验是可选的特殊试验，目的是获得额外的信息。 

研究试验应确定具体的操作方法及试验项目，试验结果可作为今后制动部件和系统改进、优化和运

用的参考。 

7.3 试验项目 

7.3.1 制动系统部件的试验项目 

制动系统装车前，制动系统部件的型式和例行试验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此，试验项目见表1。 

 

表1 部件的型式试验和例行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例行试验 对应条款 

1 外观检查 √ √ 7.3.1.1 

2 性能试验 √ √ 7.3.1.2 

3 低温试验 √ / 7.3.1.3 

4 高温试验* √ / 7.3.1.4 

5 交变湿热试验* √ / 7.3.1.5 

6 振动、冲击试验* √ / 7.3.1.6 

7 电磁兼容试验* √ / 7.3.1.7 

8 绝缘耐压试验* √ √ 7.3.1.8 

9 防护等级试验* √ / 7.3.1.9 

10 盐雾试验* — / 7.3.1.10 

11 低温存放试验 — / 7.3.1.11 

注1：标有“√”号的为强制性试验； 

注2：标有“—”号的取决于用户与制造商之间的合同要求； 

注3：除了与温度有关的试验项目，其余试验项目，环境温度规定为25℃±10℃； 

注4：标有“/”号的不做要求； 

注5：标有“*”号的适用性见条款说明。 

 

7.3.1.1 外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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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检查的目的在于确保部件或装置结构满足外观的要求。 

外观检查也用于在型式试验后检查装置是否损坏。 

7.3.1.2 性能试验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下进行。该项试验是对制动部件或装置特性进行一系列测量，以证明其性能符合

该部件或装置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7.3.1.3 低温试验 

该试验应按照GB/T 2423.1的试验方法进行。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4 高温试验 

有高温试验要求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按照GB/T 2423.2的试验方法进行。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5 交变湿热试验 

有交变湿热试验要求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按照GB/T 2423.4的试验方法进行。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6 振动、冲击试验 

具有框架箱体等结构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按照GB/T 21563的试验方法进行。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7 电磁兼容试验 

具有电子控制功能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符合GB/T 24338.4的要求。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8 绝缘耐压试验 

具有电气电子控制功能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符合GB/T 25119绝缘耐压试验要求。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9 防护等级试验 

安装在车外具有密封结构要求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符合GB/T 4208的要求。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10 盐雾试验 

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特点，在合同中有盐雾试验要求的部件或装置进行该项试验。 

该试验应符合GB/T 2423.17的要求。部件或装置应在试验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1.11 低温存放试验 

部件或装置所处的温度低于其最低工作温度，则应进行低温存放试验。 

该试验应符合GB/T 2423.1的要求。部件或装置技术条件中规定验收标准。 

7.3.2 制动系统的试验项目 

制动系统装车后，制动系统的型式试验和例行试验项目，试验项目见表2。 

表2  整车的型式试验和例行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例行试验 
技术要求 

AW0 AW2 AW3 AW0 AW2 AW3 

1 风源试验 √ / / √ / √ 6.1.5；6.1.7 

2 密封性试验 √ / / √ / / 5.2.7 

3 制动静态性能试验 √ - √ √ / / 5.1.6 

4 制动动态性能试验 
√ - √ √ / / 

5.1.8；5.1.9 

5.2.1~5.2.10； 

5 制动热容量试验 /  / √ / / /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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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油性能试验 √ / / √ / / 5.2.10 

注 1：标有“√”号的为强制性试验； 

注 2：标有“—”号取决于用户与制造商之间的合同要求； 

注 3：标有“/”号不作要求。 

 

7.4 试验验收 

7.4.1 制动系统和部件应按照有关标准进行试验，试验通过后方可进行系统和部件验收。 

7.4.2 制动系统部件的型式试验应由具有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完成并出具书面报告。 

7.4.3 车辆交付前，应提交用户满足试验要求的制动系统和部件的例行试验和型式试验报告；对首次

装车应用的制动系统，需按运营条件经过不少于一年并超过 5万公里的运行考核，运行考核期间制动系

统不应发生由于设计不合理或工艺不良而引起的失效，并由用户出具运营考核评估报告。 

7.4.4 研究试验的结果不作为考核及验收的依据。 

8 标识 

制动系统部件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设备的明显位置上，其标注方法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保证

在使用期内字迹清晰。 

制动系统制造商应提供完整的标志资料，标志内容不应少于以下规定：  

a）产品名称和型号； 

b）出厂编号； 

c）出厂年月；  

d）制造商名。 

9 质量保证 

制动系统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交货后24个月。在用户遵守使用维护说明书的情况下，质量保修期内

确属设计或制造不良而出现故障影响运行或损坏时，制动系统制造商应及时无偿地负责修理或更换零部

件，安装调试，恢复运行。 

对因设计或工艺缺陷而需进行整改的项目，应在完成整改之日起，对相关部件重新建立质量保证使

用期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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